和解协议
甲方：佳化化学（滨州）有限公司
住所：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八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徐腾飞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B213室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双方因买卖合同逾期支付货款纠纷而涉诉（案号：2020京0114民初675号），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
1、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日内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其拖欠的货款人民币总计1136758.81元（大写：壹佰壹拾叁万陆仟柒佰伍拾捌元捌角壹分），甲方的收款账户为：建设银行滨州滨北支行37001835008059988888，电汇费用由乙方承担；

2、 甲方应在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三日内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和解除对乙方的财产保全措施，诉讼费、保全费由甲方承担；
3、 乙方按时履行本协议的，甲方承诺不再就本纠纷向乙方提出其他主张；否则，甲方仍有权继续诉讼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章）
日期：2020年5月13日
乙方（章）
日期：2020年5月13日

